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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第四屆執委會第十次會議紀錄 

 

時間：1988 年 11 月 11 日  下午 6 時 

地點：欣葉餐廳 

 

一、報告事項： 

1. 亞洲觀察理事 Mr.Edward Baker 於 10 月 2 日來本會訪問，並就台灣的人權

問題交換意見。本會並於當日晚上宴請 Mr.Edward Baker，邀請鄭欽仁副會

長、洪貴叁秘書長、陳菊主任幹事、會員姚嘉文、黃華、游錫堃及許木柱教

授等人作陪。 

 

2. 五二○案教授團於 10 月 8 日，假台北市金華街清華大學台北辦事處舉辦「學

界五二○事件調查說明會」，該辦事處竟於當天取消場地租借，後經教授團

多方爭取斡旋，終能如期舉行，本會五二○案律師團律師江鵬堅、莊國明、

林明華、蔡明華和會長當天皆趕赴會場予以支援。 

 

 

3. 在綠島執行之政治受難人邵翠華已於 9 月 24 日獲釋，10 月 11 日由受難人

黃世梗陪同來本會拜訪。另涉嫌叛亂在龜山執行之政治受難人徐肇宏，已於

10 月 28 日獲釋歸來。 

 

4. 世界人權宣言四十周年紀念活動籌備會分別於 10 月 12 日、10 月 20 日召開

籌備會議，主任幹事陳菊代表本會出席參加討論，籌備會決議組織主席團及

執行團籌劃紀念活動，並推出高俊明牧師及本會主任幹事陳菊分別擔任主席

團召集人及執行團執行長。 

 

 

5. 韓國辛三錫牧師夫婦於 10 月 17 日，由會員林美瑢陪同來本會拜訪，辛牧師

曾位爭取韓國人民人權而上街頭，也為此遭警察施暴，尤其當他在本會會所

看到五二○案警察施暴的照片，及韓國反刑求的海報，更是感同身受，辛牧

師表示，台、韓二地人民應攜手並肩為爭取人權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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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商人張驥犖涉嫌判亂案，於 10 月 19 日在台灣高等法院開庭審理，進行

辯論，本會主任幹事陳菊當天亦到庭關心本案。本案於 10 月 26 日宣判，張

驥犖被判處有期徒刑 5 年，經減刑為 3 年 4 月，許多國外通訊社非常關心本

案，紛紛來電本會詢問本案之有關資料，尤其香港報界更是對本案詳加報

導。本會已將所有張驥犖案的資料再傳真給亞洲觀察及國際特赦協會。 

 

7. 政治大學楊泰順教授為撰寫台灣區人權報告於 10月 21日來本會訪問和查詢

相關資料，並與主任幹事陳菊就台灣的人權問題相互交換意見。 

 

8. 由台灣農權總會發起的「一○二五」示威遊行活動，於 10 月 25 日下午一時

自台北市杭州南路集合出發，本會主任幹事陳菊與多位會員皆參加本次遊行

活動，聲援五二○事件及農民爭取權益，本會五二○案律師團多位律師亦隨

行「公證」。 

 

9. 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發起之「關懷台灣前途－聲援蔡有全、許曹德先生」

遊行請願活動，於 11 月 1 日下午 1 時 30 分起自台灣大學集合出發、本會主

任幹事陳菊，與會員陳永興、林宗正、黃昭凱等多人皆參加本次遊行活動予

以聲援。 

 

10. 高雄事件唯一在監執行的政治受難人施明德，絕食二年多後、於 11 月 2 日

恢復進食，本會已將此消息分別傳真通知關心本案的國際特赦協會與亞洲觀

察二人權組織。 

 

11. 本會執行委員，陳永興、李勝雄、鄭欽仁、謝長廷、劉福增、周宏憲、張國

龍、曹愛蘭等人將於 12 月 5 日任期屆滿。 

 

二、財務報告： 

本會 1988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收入包括捐款、會費，台灣人權之夜

義賣品等計________元，支出包括人事費用、房租、印刷費、電話費等計

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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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會經費尚有（1988.11.10 止）_______元。 

 

三、決議事項： 

1. 有關本次會員大會改選執行委員案。 

決議：由欲參加選舉執委者自行登記，電話登記或書面登記皆可，截止日期

為 1988 年 11 月 30 日，若登記候選人不足改選人數，則在選舉當天

當場推薦，經被推薦者同意，則列為候選人；選舉方式為得限制連記

五人，餘則參考 1987 年執委選舉規則。 

 

2. 1988 年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彙集出版事宜。 

決議：通過決定出版，印刷費由北美洲台灣人教授會與本會共同分擔，各

負擔二分之一，印 2000 本。請秘書處與論文作者聯絡，是否修正論

文內容，如為英文論文，請原作者翻譯成中文，原則上中英文皆登。 

 

3. 欠繳會費會員提付表決案 

決議：對於欠繳會費貳仟元以上之會員，再以電話聯絡，若於會員大會召開

前尚未補繳者，則於會員大會提付表決是否除籍。 

 

4. 對於立法院正在審查之「社會秩序維護法」草案，嚴重侵犯人權，是否發表

聲明或請願、提請討論案。 

決議：委請洪貴叁律師對該草案提出意見書，由於本草案擬舉辦聽証會，故

暫緩提聲明與請願，但原則上決議與其他團體共同請願。 

 

5. 新會員入會案。 

決議：通過邀請錢新祖加入本會為新會員。 

 

四、臨時動議： 

1. 有關桃園愛生勞工中心神父馬赫俊在台居留受阻礙乙事，暫決定由本會發函

給天主教會，希望給予支持與協助。 

2. 有關台灣文化雜誌被停刊事，決議針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發表聲明，並請

會員支持 1988.11.19 台灣文化雜誌向高雄市政府抗議之行動。 


